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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(国中医药发[2007]21号 2007年5

月9日)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城市社区卫

生服务工作中的特色优势，规范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

（以下简称“岗位培训”），提高城市社区中医药服务水平

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等，制

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岗位培训的对象是从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

工作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。 第三条 岗位培训的任务是使培训

对象保持高尚的职业道德，掌握全科医学概念和社区卫生服

务工作特点，熟练运用中医药理论与方法，开展社区中医药

预防、养生保健、康复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、健康教育和常

见病、多发病的诊疗服务，达到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执业

的基本要求。 第四条 凡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从事社区卫生

服务工作，但未参加经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可的中医类别

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者，均需参加岗位培训，并取得《中医

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》，作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

构从事中医全科医学工作，申请注册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

中“全科医学专业”为执业范围的条件之一。第二章 职责 第

五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国中医类别全科医

师的岗位培训工作。其主要职能是： （一）研究制定岗位培

训政策，提出岗位培训规划； （二）制定并发布《中医类别

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大纲》，组织教材编写、师资骨干培训和



培训基地建设，制定统一的《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合

格证书》格式； （三）检查、指导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岗

位培训工作的实施。 第六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中医药管理

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本地区岗位培训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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